附件3       集中实习经费的办理流程图

为提高我校本科生实践教学质量，搞好本科生实习工作，促进本科实践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，2017年我校从校内专项资金中拨付一定的经费，对各学院有组织、有规模的集中实习基地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现将此经费使用的要求做如下规定：
一、校内专项实习经费的使用须经各学院教学副院长批准，教务处验收，按照财务处校内专项经费使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二、经费的使用标准为：
每个学生每天不高于30元；实习天数参照本科教学计划，按集中实习天数计算。

学生补助部分=“午餐补助费”5元+“交通补助费”4元，
支付实习单位“实习费”部分=21元/天。
三、经费支付的办理流程图：
1、经财务处要求经费支付须集中办理，逾期不再办理，具体时间为：2017年5月24日至9月30日；
2、经费支付中 ，“学生补助（含午餐与交通）”部分打入学生的北京银行卡，并与支付实习单位“实习费”部分同时办理；
“学生补助（含午餐与交通）”部分的办理流程图
《集中实习学生补助汇总表》1份（内容包括院系名称、专业名称、学生姓名、补助金额、实习天数、补助总额、北京银行卡号，见附表）+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领款单》
支付实习单位“实习费”部分的办理流程图
《开具“实习费”或“实习管理费”的实习单位发票》+ 2016年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XX学院（系）实习单位登记表》1份+《实习基地协议》1份+《实习工作总结报告》1份+《首都经贸大学报销凭单》
